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（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）

停车场管理服务项目简介

停车场简介：

本次市场调研范围为本院院内停车场，其中停车场承包方需负责日常运营、车辆秩序管理、车辆安全保障、事故处理、出入口和道路交通疏导及场内设备设施的维护。

1、停车场用途：来院就诊病人、探视家属等车辆有偿停放，本院员工、主管部门及兄弟单位专家、各类会议、残疾人等特殊车辆来院免收停车费。

2、设有停车位：院内工设有停车位973个。其中地面车位：465个，含41个充电车位；地库：508个，含53个充电位。（实际车位数以现场为准） 

3、车辆停放收费标准：来院就诊病人和探视家属车辆有偿停放收费标准，按上海市政府指导价格范围内收费，经医院同意后方可执行。

4、服务要求：

1）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，依法经营，遵守医院的有关规章制度，接收医院监督、检查和管理；

2）未经医院允许，不得对停车场进行任何改造、转租、转借他人，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或不服从医院管理；

3）停车场管理系统设备设施的维护及升级改造等费用由承包人负责；

4）按要求对停车场停车位进行修缮、道路交通标识标线的增补设计；

5）在本院停车场所发生的车辆损坏、事故，由承包人报警处置，本院不承担责任。

6）服务方要加强车场管理，疏导引导来院车辆，按划线车位停靠，不允许出现车辆乱停乱放、拥堵、堵车，对重点路段和高峰时段实行定岗、定人管理。停车场服务人员应统一服装，仪容整洁，文明礼貌用语，文明服务，且相关工作人员需经医院备案。

7）服务方自行办理停车场备案登记，并在停车场醒目位置悬挂管理部门核发的车辆收费标准，收费许可证。

8）应根据国家法律和地方有关规定，履行防火安全、综合治理及安全等义务，并接收院方的监督检查。

服务方应提供满足以上需求的服务要求，通过现场踏勘及前期调研，出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。

